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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NG PIN LIV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杭 品 生 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1682）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公告

按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一(1)股股份獲發一(1)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以非包銷基準進行供股之結果

茲提述(i)杭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之
供股章程（「供股章程」）；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十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1)股股份獲發一(1)股供股股
份之基準進行供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及補償安排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最後接納時
限），合共接獲5份有效申請，涉及合共714,004,351股供股股份，佔發售股份總數
約90.85%。因此，供股認購不足額為71,922,649股供股股份，相當於發售股份總數
約9.15%，有關股份將根據補償安排處理。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配售代理配
售不獲認購供股股份之最後時限），所有71,922,649股不獲認購供股股份已成功按
每股股份0.085港元的價格（相等於認購價）根據配售事項配售予兩(2)名獨立承配人，
即(i)林鴻良；及(ii)李偉。因此，並無根據補償安排可分派予不行動股東之淨收益。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i)各承配人均獨立於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並無關連及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ii)概無承配人於配售
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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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供股章程所載有關供股的所有條件均已獲達成，供股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
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因此，供股所得款項總額（包括配售）約為66.80百萬港元，而扣除開支後的供股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64.90百萬港元。誠如供股章程所披露者，本公司有意將供股所得
款項淨額應用如下：

(i) 約28,560,000港元（相當於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44.0%）用於拓展本集團現有成
衣採購業務，其將主要用於採購產品、提升品質控制及管理團隊能力及加強
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為支持服裝採購業務的可持續增長，本集團已實施經強
化的供應商遴選程序，據此管理層將優先選擇信譽良好及財政穩健、具可靠
交付及合規往績，並願意提供優惠條款的供應商。因此，本公司擬將約
24,000,000港元（佔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37.0%）分配予向該等精選供應商擴大
產品採購（包括支付保證金及╱或預付款項以確保產能及原材料）。餘額約
4,560,000港元（或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7.0%）將用於提升本集團之品質控制
及採購管理能力（包括為品質控制團隊進行招聘及培訓）以及加強供應鏈管
理及物流；

(ii) 約28,56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44.0%）主要用於擴大本集團貸款組合，
增加了可用資金，可用作拓展本集團現有財務服務業務。鑑於金融服務需求
日增，本集團擬撥付約28,00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43.1%）用於擴張本
集團之放債組合，以期接觸更多合資格借款人並擴大其客戶覆蓋範圍。本集
團計劃於供股完成後六個月內，透過本集團的密切業務夥伴或客戶轉介，向
不少於兩名合資格借款人合計授出不少於10,000,000港元的貸款。結餘約
56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0.9%）將用於提供金融服務業務之法律及風
控開支及營運成本；及

(iii) 約7,78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12.0%）用於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包
括但不限於支付薪金、公用事業費用及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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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對本公司股權結構之影響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下表載列本公司於緊接供股及
配售完成前及緊隨供股及配售完成後的股權架構：

緊接供股及配售完成前 緊隨供股及配售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主要股東
驕陽國際有限公司 

（附註1及2） 431,127,404 54.86 862,254,808 54.86

公眾股東
承配人 – – 71,922,649 4.58

其他公眾股東 354,799,596 45.14 637,676,543 40.56

總計 785,927,000 100.00 1,571,854,000 100.00

附註：

1. 驕陽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吳良好先生及余學明先
生分別擁有50%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良好先生及余學明先生各自被視為於驕陽持
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上表所載若干百分比數字經四捨五入約整。因此，列為總計之數字未必為前述數字的算術
總和。

寄發供股股份之股票
所有繳足股款供股股份的股票預期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以平郵
寄至有權收取的人士的登記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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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買賣已繳足供股股份
繳足股款形式的供股股份預期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在聯交所開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杭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林繼陽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繼陽先生、吳凱先生及張凱原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健先生、周致人先生及黃冰芬女士。


